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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度单位自评抽查复核报告

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树立预算单位的绩效观念，

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和《中共江西省委 江

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发

〔2019〕8 号）、《中共赣州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市发〔2019〕12 号）及《中共石城

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石党发〔2020〕

9 号)文件相关规定，依据《预算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、《石城县

财政局关于印发<推进全县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>的通

知》（石财字〔2020〕90 号）文件精神，受石城县财政局的委托，

江西华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绩效评价工作组，于 2024 年

10 月至 11 月，对 2023 年粮食发展奖补项目执行实施了绩效自评

抽查复核工作。

现将该项目绩效自评抽查复核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、项目背景

为了促进石城县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，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，

保障粮食安全，石城县实施了稻谷补贴、抛荒复垦奖补、土地流

转补贴、种植大户补贴、水稻种植奖补等一系列粮食发展奖补项

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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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

奖补项目覆盖了全县范围内的稻谷种植、土地流转抛荒地复

垦以及种植大户的奖励等方面，旨在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，

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，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。。

3、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
本项目计划投资 2773.74万元，实际使用资金 2773.74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1、项目总体目标

通过奖补政策的实施，实现粮食种植面积的稳定增长，提高

粮食产量和质量，保障粮食安全。

2、项目阶段性目标

在项目初期，确保各项补贴政策宣传到位，资金发放及时;在

项目中期，通过跟踪调查和数据分析，评估政策实施效果，及时

调整优化;在项目末期，全面评估政策实施成效，总结经验教训，

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。

二、抽查复核范围

本次抽查复核范围为石城县农业农村局2023年粮食发展奖补

项目绩效自评情况。

抽查复核主要内容：

1、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设置情况。绩效指标设置的完整性、

科学性、合规性; 绩效指标是否量化;目标值是否设置过高、过低:

指标权重是否合理等。

2、项目完成情况。复核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

重点核对佐证材料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是否匹配自评得分是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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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3、部门评价报告的撰写情况。报告内容与佐证材料自评表是

否一致:是否包括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: 问题是否客观合理: 措

施是否科学实用。

4、年初预算数、实际执行数与部门决算数是否一致。

三、抽查复核依据

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

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发〔2019〕8 号）

《中共赣州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市发〔2019〕12 号）

《中共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(石党发〔2020〕9 号)

四、绩效自评抽查复核发现的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设置情况

1、 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，

项目绩效目标表未设置产出成本指标。

2、 绩效指标权重设置不合理

未按照要求对相关指标分值进行设置。不符合《江西省省级

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22〕

9 号）第八条“项目支出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原则上设置为：预算

执行率指 10%、成本指标 20%、产出指标 40%、效益指标 20%、满

意度指标 10%。对于不需设置满意度指标的项目，其效益指标分值

权重相应可调增 10%”。

3、 绩效自评表格式错误

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自评表格式与《江西省省级项目支出和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22〕9 号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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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的格式不符。

（二）项目完成情况

1、自评得分无相关佐证材料

满意度指标评价结果未保留原始满意度调查问卷资料，未能

形成书面报告，未能提供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部门评价报告的撰写情况

抽查未发现评价报告撰写问题。

五、复核结论

本次自评抽查复核结果为“优”。通过对项目的基本情况、

资金安排与使用情况、绩效目标和指标设定情况、执行效率情况、

实施效果情况、自评工作质量情况等方面进行梳理，发现被抽查

项目在实施绩效方面及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。

1、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、不合理，未按照要求对相关指标分

值进行设置，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自评表格式与《江西省省级项

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22〕9

号）附件 1.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的格式不符，无法对项目进行全

面的绩效评价，反映出石城县农业农村局对绩效目标的理解不够

深刻，绩效管理的前期工作不到位。

2、自评得分无相关佐证材料，满意度指标评价结果未保留原

始满意度调查问卷资料，未能形成书面报告，未能提供佐证材料。

自评得分虚高，未能充分发挥绩效评价作用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1、增强绩效管理理念，切实把绩效管理理念和方法融入项目

管理工作。通过绩效目标编制、绩效自评等实际操作来提升绩效

管理工作技能，达到“以评促管，以管促学”的目的，全面增强

绩效理念和责任意识。

2、合理设定绩效目标。应以项目工作内容出发，分解为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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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和效益指标，加强对重点、核心指标的

设置，充分体现项目可达到的实效，并量化设置清晰、可衡量的

指标值，实在无法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，采用分级分档等方法定

性描述，充分发挥目标的引领作用。

3、加强对项目自评得分佐证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工作，做到自

评得分依据充分、资料完整，保障绩效自评的真实性、合理性，

切实提高自评工作质量。

江西华宏会计师事务所

有限公司

中国·南昌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五日


